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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

括：

（一）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

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

技术中心；

（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含企

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

院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主管部门核定的本级政府所属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

（六）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七）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技术类）；

（八）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以教育部门

户网站公布名单为准）；



（九）符合本公告第二条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十）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

学校。

二、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作为

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

（二）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80人。

（三）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

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

定。具体审核认定办法见附件1。

三、经核定的内资研发机构、外资研发中心，发生重大涉税违法失信行为的，

不得享受退税政策。具体退税管理办法由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相关研发

机构的牵头核定部门应及时将内资研发机构、外资研发中心的新设、变更及撤销名

单函告同级税务部门，并注明相关资质起止时间。


